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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 111 年度部會管制個案計畫評核結果 

序

號 

主辦機關 

(單位、機

構) 

計畫名稱 本部評核意見 等第 

1 推動促參司 協助各機關推

動民間參與公

共 建 設 (111

年-114 年) 

一、111 年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總簽約件數

139 件 ， 簽 約 金 額 新 臺 幣 ( 下

同)2,828 億元，其中，依促進民間

參與公共建設(下稱促參)法辦理者

簽約 87 件、566 億元，111 年促參

簽約金額亦創近 10 年新高，較 110

年增加 283 億元、成長達 2 倍，加

速基礎建設、民生福利等設施之布

建與服務品質之提升，值得嘉許。 

二、111 年修正公布促參法部分條文修正

案，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別、

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及新增

履約爭議調解機制，開啟促參領域

新紀元。另配合促參業務推動及因

應促參重要議題，訂(修)定法規命

令 1 項、行政規則 5 項及作業參考 5

項，值得肯定；惟立法院尚對促參

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通過附帶決議事

項，請積極研議辦理。 

三、配合促參法修法三讀通過，本部已

陸續辦理配套子法規之法制作業程

序，其中促參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

刻蒐集相關機關意見，政府有償取

得公共服務評估辦法及履約爭議三

子法辦理預告作業中，請加強跨部

會協調及做好社會溝通工作，俾利

該等法案順利完成法制作業，健全

促參法制環境。 

四、有關 111 年度尚未完成「政府有償

優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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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機關 

(單位、機

構) 

計畫名稱 本部評核意見 等第 

PPP 作業手冊架構及各類別評估作

業」(下稱有償 PPP 評估作業)工作

項目，請俟完成政府有償取得公共

服務政策評估作業辦法法制作業

後，儘速完成訂定有償 PPP 評估作

業及後續驗收款作業。 

2 關務署 財政部關務署

海關巡緝艇汰

舊換新計畫 

一、本計畫第１艘「海隆艇」、第 2 艘

「海鷹艇」新造巡緝艇分別於 111

年 8 月 31 日及 12 月 29 日交船，並

配屬基隆關、高雄關服勤，實質強

化我國緝私海域、各通商口岸及臨

近水域之海上查緝效能；第 3 艘

「海格艇」及第 4 艘「海雄艇」於

111 年 8 月 29 日及 11 月 25 日完成

下水作業，值得肯定。 

二、本計畫第 3 艘及第 4 艘巡緝艇將分

別於 112 年 3 月及 5 月交船服勤，

請確實辦理交船前後船上測試、海

上公試前之前期訓練、海上試車、

相關人員訓練課程及驗收作業，並

於配屬臺中關、高雄關服勤前，請

持續掌握高風險海域，完整規劃海

上巡緝航線、勤務及與海洋委員會

海巡署海上共巡及查緝作為，俾展

現海關打擊海上不法走私決心。 

三、關務署刻賡續展開巡緝艇汰換第 2

期計畫相關作業，請參酌本計畫於

採購案期間成立「海關巡緝艇汰舊

換新採購廉政平臺」做法，邀請外

部委員、專家學者及增加檢調廉等

單位成立廉政平臺，就採購案履約

優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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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程中加以把關，確保履約品質。 

四、本計畫將於 112 年 6 月底屆期，請

先盤點中長程個案計畫各項指標、

工作項目及執行策略能否於期限內

達成，妥擬因應對策，如期如質完

成計畫，並將計畫推動經驗，納入

總結評估報告，作為後續或類似計

畫推動之參考。 

3 關務署 第六貨櫃中心

軌道式貨櫃檢

查儀及儀檢站

建置計畫 

一、本計畫高雄關第六貨櫃中心儀檢站

工程(下稱儀檢站工程)與屏蔽設施

工程於 111 年取得建造執照、港工

作業許可及五大管線許可等作業，

並分別於同年 10 月 24 日及 12 月 20

日開工，值得肯定。 

二、本計畫 111 年各季進度符合或超

前，惟管考週期之經費支用比偏

低，經查係以前年度保留款及 111

年度編列經費多無法支用所致，爾

後辦理年度計畫預算編列時，宜覈

實估算次年度所需經費，如當年度

執行進度未如預期，請於行政院核

定本部次年度預算額度前(約每年 4

月至 7月)儘速提出修正。 

三、本計畫固定軌道式貨櫃檢查儀(下稱

檢查儀)於 110 年完成原廠測試及進

口通關程序，因儀檢站及屏蔽設施

工程尚未完成，檢查儀無法辦理安

裝、整合測試及試運轉等作業，爰

於前揭工程完成前，請協助廠商妥

為管理維護檢查儀，並於工程完成

甲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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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確實督促廠商辦理檢查儀整合測

試、試運轉及驗收作業。 

四、請持續輔導與鼓勵關員參加輻射安

全防護訓練及參加測驗，取得輻射

安全證書，並賡續辦理 X 光影像判

讀人員、分級測驗及多元教育訓

練，提升 X 光影像判讀人員專業能

力，俾利儀檢單位系統性經驗傳承

及提升儀檢關員專業知能。 

五、本計畫將於 113 年 6 月底屆期，請

先行盤點中長程個案計畫各項指

標、工作項目及執行策略能否於期

限內達成，妥擬因應對策，如期如

質完成計畫，並將計畫推動經驗，

納入總結評估報告，作為後續或類

似計畫推動之參考。 

4 關務署 物聯網全時監

控建置計畫 

一、本計畫於 111 年完成電子紙封條系

統、各關車控系統、海運與空運旅

客風險分析系統、船舶及航機動態

查詢功能等上線，並達成傳遞貨櫃

訊息櫃次超過 10 萬櫃及加封貨櫃超

過 2 萬櫃，有助強化貨櫃移動安全

監控機制及提升查緝效能。另完成

拖車業者安裝車機實車檢驗及完成

人員（駕駛）登錄申請功能、船舶

艙位配置功能等上線，並完成裝卸

櫃資料查詢使用者介面、高雄關自

動化示範車道建置及審核通過 3 家

合格供應商即時追蹤裝置設備登

錄，有助於貨櫃保全供應體系及自

動化訊息接收機制之建構，值得肯

甲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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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二、本計畫原定車控系統上線時，車載

機及車機封條供應商須同時完成貨

櫃拖運服務，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(COVID-19)疫情影響，國際間

晶片供應短缺，供應商無法取得相

關零組件，爰修約延長履約期限，

仍請持續掌握供應商取得相關零組

件後續進展，並加強風險管理，俾

確保市場有足夠已裝置車載機拖車

及拖運應加封貨櫃服務能力。 

三、關務署各關陸續於 111 年 7 月及 9

月進行試營運，請賡續邀集航商貨

運車隊及櫃場業者參與，逐步擴大

系統測試範圍；於試營運期間對參

與業者，請加強宣導應配合事項，

並蒐集業者及各關同仁實務執行意

見，依其反饋意見滾動調整監控機

制作業方式。 

四、本計畫將於 112 年底屆期，請先行

盤點各項指標、工作項目能否於期

限內達成，妥擬因應對策，俾如期

如質完成計畫，並將計畫推動經

驗，作為後續或類似計畫推動之參

考。 

5 國有財產署 被占用國有非

公用不動產加

強清理第二期

計畫 

一、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土地常位

處偏遠、地形曲折及夾雜於私有土

地間，現場勘查困難，又占用之地

上物態樣繁多，占用認定困難，具

挑戰性。本計畫 111 年度完成 3 萬

甲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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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6 筆(錄)被占用土地清查作業、處

理 4,380 公頃被占用土地、92 棟

(戶)被占用房屋及收取使用補償

金、租金、權利金金額高達 47 億 

3,009 萬 9 千元，整體進度超前、值

得肯定。 

二、請督促所屬積極清查政府機關占用

國有土地情形，並促請其儘速依規

定申請撥用，或會同辦理管理機關

變更登記，俾落實土地管用合一。 

三、請督促所屬就社會關注之山坡地超

限利用、露營場、墳墓及砂石場等

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，加強處

理並訂定管控機制，以維護國土資

源之保育及永續利用；並研議運用

高科技技術輔助國有土地管理可行

性，俾減輕同仁工作負擔。 

四、請督促所屬對占用國有非公用大面

積及高價值土地，主動積極排除占

用，以有效去化占用數量；另就已

處理收回之被占用土地，宜定期確

實掌握土地狀況，積極多元活化運

用，避免閒置而遭再占用。 

 


